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乌拉山镇再生水管网及附属设施（第二污水处理厂）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审批意见

乌环表[2018]05　 号
乌拉特前旗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你公司报送的《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乌拉山镇再生水管网及附属设施（第二污水处理厂）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收悉。经研究，批复如下：

一、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乌拉山镇再生水管网及附属设施（第二污水处理厂）工程位于乌拉特前旗乌拉山镇，项目主要建设内容为敷设再生水输水管网31.5km，并配套建设检查井。管网覆盖范围主要包括镇区北侧新建中小企业创业园、镇区内林海公园及周边绿化区域、乌拉山卧羊台铺、镇区南侧电厂回用水以及镇区南侧绿化区域。

根据《报告表》结论，项目在落实《报告表》提出的污染防治措施后，项目建设产生的环境不利影响能够得到缓解和控制。因此，我局原则同意你公司按照《报告表》中所列的建设项目性质、规模、地点、运营方式和环境保护措施进行建设。

二、项目建设与运行管理中应重点做好的工作

（一）认真落实《报告表》中施工期大气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措施。施工期扬尘（厂界无组织粉尘浓度）应符合《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中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的要求。施工运输车辆应按固定路线行驶，禁止随意碾压草场。应将表土单独堆放并临时防护。施工结束后应将取（弃）土场、施工便道等施工场地及时进行平整和恢复。选用低噪声的施工机械和工艺，合理布置施工场地、优化运输路线，满足《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标准要求。挖方产生的弃土综合利用或填坑使用。

三、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项目竣工后要按规定程序进行竣工环境保护验收，验收合格后方可正式生产。

四、乌拉特前旗环境监察大队负责该项目施工期间的环境保护监督检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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